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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6/2021_2022__E5_8C_96_

E5_B7_A5_E5_BB_BA_E8_c59_646026.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

为加强对化学工业建设监理工程师的资格考试和注册管理，

保证化工建设监理工作的正常开展，根据《化学工业建设监

理单位资质管理试行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从事化

学工业建设监理工作各专业的监理工程师，均适用于本办法

。本办法所称的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，系指执业资格，只有

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，并经注册者才能担任化工建设监

理的岗位职务。 第三条 参加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和

办理注册手续，需由申请者所在单位向化工建设监理主管部

门提出书面申请。 第四条 未取得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和未经

有效注册的人员均不得以监理工程师的名义从事建设监理业

务。 第五条 化学工业部负责化工行业的工程建设监理工程师

的资格考试和注册审批工作 第二章 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 第六

条 化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资格考试工作，在全国监理工程师资

格考试委员会的指导下，由化工建设监理主管部门，组织资

格考试委员会负责实施，原则上每两年进行一次。 第七条 化

工建设监理工程师考试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，于每次考试前

两个月组成并开始工作。其主要任务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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